附件2

团体标准《公路建设项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资源调查指南》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为响应党的二十大报告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号召，浙江省正加速推进高速公路建设，目标至2050年实现全面覆盖。生产安全事故应急资源调查作为安全应急体系构建的重要因素，尚未有专门的规范、指南对此项工作进行进一步规范明确。因此，依据上级部门要求及最新标准，编制本标准，旨在明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资源调查流程，规范甬台温改括建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各参建单位应急资源调查报告的统一性、符合性以及可操作性。

2. 工作简况


2.1 立项计划

该标准任务来源于浙江省产品与工程标准化协会2024年第53号文件。

2.2 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浙江交投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桥分公司、浙江交工宏途交通建设有限公司、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交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浙江交工金筑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宁波交通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多家交通建设企业。
2.3主要工作过程

2.3.1明确标准起草人员和工作计划

2024年5月1日组建标准起草小组，明确分工与计划。
2.3.2起草标准初稿

2024年5月2日起开展调研，确定标准框架与内容。
2.3.3修改标准稿

2024年7月25日完成首次大修改。
2.3.4征求意见

2024年8月27日-9月26日进行征求意见。

2.4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主要起草人及工作内容。（见最终发布文本）

3．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3.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兼顾科学性、客观性、合理性、适用性的原则，严格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在编制过程中，主要依据：

无相关规范。
4．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暂无

5．定量、定性技术要求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验证情况

暂无

6．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暂无

7．预期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

等建议

本标准的实施将提升甬台温改扩建高速项目应急响应速度与安全管理水平，促进标准化建设，减少事故损失，提高资源效率，同时注重环保，促进可持续发展。要求全员参与学习，严格执行调查流程，持续改进标准。建议加强培训，建立监督机制，强化信息共享，并鼓励技术创新，以提升应急管理的智能化和信息化水平。

8．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暂无

标准起草小组

2024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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